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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青少年濫藥問題 

政府、家長、學校、社工、青少年 

五方有責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日】近日港澳青少年吸毒問題日趨嚴重，北上濫藥情況亦屢見不鮮，

青少年毒品問題已成為港澳社會最關注的議題之一。有鑒于此，澳門善明會特意委託香

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及澳門全民意研究平臺，進行首個跨地區毒品議題的意見調查，成

功訪問了 1,000名子女年齡為21歲或以下的港澳家長，了解他們對青少年濫藥問題的認

知及看法。調查報告由善明會大會主席陳美儀女士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

博士於今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表。 
 
政府有責 - 港澳特區政府需增加禁毒工作的資源 

香港家長被問及對特區政府在禁毒工作所投放的資源是否足夠時，68%受訪家長表示特區

政府給予社區服務組織的資源不足夠。66%認為其在堵截毒品來源的資源不足夠。另外，

58%認為特區政府在戒毒服務的資源不足夠及45%認為其在禁毒宣傳教育的資源不夠。 

澳門方面，57%認為其給予社區服務組織的資源不足夠。另外，66%認為其在堵截毒品來

源的資源不足夠。48%認為特區政府在戒毒服務的資源不足夠及72%認為其在禁毒宣傳教

育的資源不夠。就上述四個範疇之百分比作平均計算，約有 60%澳門人認為特區政府在

禁毒工作所投放的資源不足夠，與香港結果相同。數據反映兩地政府在禁毒工作的不同

範疇上投放的資源實有所不足，政府必須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資源投放。 
 
家長有責 - 港澳家長自覺責任比政府多近2.5倍 

調查顯示高達60%港澳家長認為自己在處理青少年毒品的問題上責任最大，26%香港家長

及24%澳門家長認為政府的責任最大。此外，76%香港家長及72%澳門家長曾主動與子女

討論或談及毒品問題。當受訪家長被要求說出青少年最經常吸食的毒品時，除 83%香港

家長及61%澳門家長能說出氯胺酮(K仔)外，不足40%港澳家長能說出其餘在香港校園驗

毒試行計劃所驗的毒品，包括搖頭丸(fing頭丸)、冰毒、大麻和可卡因。這些數據顯示港

澳家長認同在青少年毒品的問題上家長肩負最大責任，更會主動坐言起行與子女談論毒

品問題，但礙於對毒品問題的認知不足，他們和子女溝通的作用可能有限，其他機構及

人士的協助是目前家長所缺乏的。 
 
學校有責 - 港澳學校需增加校園禁毒活動 

近 50%香港家長表示其子女沒有參與過由學校舉辦以禁毒為主題的活動，另外有 21%人

表示「唔記得」/「唔知」/「難講」其子女有否參與過該類活動。澳門方面，近65%家長

表示其子女沒有參加過由學校舉辦以禁毒為主題的活動，另有14%表示「唔記得」/「唔

知」/「難講」其子女有否參加過該類活動。由此反映學校應增加以禁毒為主題的活動，



並加強對家長的宣傳及協助，好讓他們鼓勵子女參與。 
 
社工有責 - 社工是港澳家長尋求協助的首選 

港澳家長被問及當發現子女吸毒時第一時間會向誰求助，結果顯示:社工是最多港澳家長

第一時間會尋求協助的對象，分別是 45%及 38%。此外，兩地超過 95%受訪者表示社區

服務組織應加強青少年禁毒工作。 
 
港澳兩地應交流並為年青人建夢想 

善明會大會主席陳美儀女士表示，調查反映港澳家長對青少年濫藥問題的認知及看法很

相似，例如兩地家長對自己的責任都有認知，對學校、政府、及社會組織也都有期待。

的確，禁毒、戒毒工作必須由大家一起來做，才能有效果。但是社會上的各種力量如何

協調，還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巨大難題。大多數家長也都支持推行校園驗毒計劃，不

過他們對驗毒之後又怎樣，可能還沒有考慮得很周到。另外，她認為澳港政府所推出的

禁毒措施不同，可以互相借鏡，提升政策成效。 
 
「在禁毒宣傳方面，一定要與時並進，以創新形式及角度，從不同方面入手。例如:政府、

學校和其它社會組織在禁毒宣傳方面，形式一定要創新，要讓更多的家長、學校參加到

這些活動中來。我們要給青年人提供各種有益身心的娛樂活動，培養他們的公民意識、

正確的人生價值觀以及對家庭的責任心，讓他們感到生活的樂趣，從而使他們遠離毒品。

最重要是令他們感到現實生活很有意義，將來也很有希望；我們要與年青人一起努力，

幫助他們實現夢想。政府方面，尤其需要小心地審視現行與毒品罪行有關的刑罰，修改

過時的法例，完善現行措施和制度，使它能够真正起到遏制販毒、勸阻吸毒、幫助戒毒

的作用。」 
 
是次調查發布會主辦機構澳門善明會，於2002年5月2日在澳門註冊成立，是一個非牟

利的慈善團體，以「關心社會、濟弱扶貧」為宗旨，致力推動澳門的慈善工作。自 2003

年開始，善明會每年與澳門特區政府合辦「陽光少年」系列社會公益活動，透過多個大

型公開活動，向青少年傳遞「遠離毒品、積極人生、捨棄暴力、健體強身」等正面訊息，

每年參與活動之人數超過 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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